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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勵新生－

獻上自己

創
世記廿二章1~19節，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

事，是很難了解的經文之一。獻人為祭的

行為是律法所禁止的（利未記十八章21節、二十

章2節），也是先知所斥責的（耶利米書十九章5

節，以西結書二十章30~31節）。從創世記廿二

章的經文來看，神並沒有執行這命令的意思，祂

的目的純粹是要考驗／建立亞伯拉罕的信心。這

段聖經是預表神為我們犧牲祂的獨生愛子。創世

記十二章，亞伯拉罕七十五歲的時候，神應許他

「要藉著他的後裔賜福地上萬國」。現在創世記

廿二章，亞伯拉罕一百一十五歲，神設計一項實

驗教學，讓他體驗這個信息。不過今天我要把重

點放在第17節，「我必賜大福給你……」。神為

什麼要賜大福給亞伯拉罕？第18b節，「因為你

聽從了我的話」。很明顯的，亞伯拉罕遵行了主

的話，就走上蒙福的路。

第2節，神對亞伯拉罕說，「你帶著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

亞地去，……把他獻為燔祭。」這個命令對亞伯

拉罕來說是晴天霹靂。亞伯拉罕本來膝下無子，

當他蒙召的時候，神應許賜給他許多後裔，而他

等了廿五年才等到一個以撒。亞伯拉罕很快的，

幾乎是立刻就去執行神的命令。第3節，「亞伯

拉罕清早起來，備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

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

他的地方去了。」在這一節經文中他做了六個動

作（劃線部分）。請注意，他清早就起來，他沒

有故意睡懶覺、故意拖延。雖然他不明白，也不

能接受為何神吩咐他把以撒獻上，他還是按照神

的吩咐去做。面對自己的損失，亞伯拉罕沒有埋

怨／拖延，既然知道這是神的心意，他不願意讓

神多等一天，他一早起來就開始預備。第4節，

「到了第三日」，從別是巴到摩利亞六十二公

里，他們第三天才到達。這三天的旅途，亞伯拉

罕一路心情憂悶、步伐沉重、保持沉默，路好像

是走不完似的。這三天亞伯拉罕一再思考這樣做

的後果（失去兒子，被家人、朋友誤會），他有

很多機會可以放棄／回頭。經過了三天，他仍然

決定遵守神的命令。可見他將以撒獻上不是一時

衝動／信仰奮興，而是經過慎重考慮，願意不計

代價照著神的吩咐來做。第5節，當他們到達目

的地之後，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

在此等候……。」既然有僕人同行，又不讓僕人

幫忙把柴背上山！因為亞伯拉罕絕不讓他的僕人

介入他即將要做的事情。不然當第9、10節，他

要「捆綁他兒子，拿刀要殺以撒」的時候，僕人

一定會阻止他。可見亞伯拉罕遵行神命令的決心

非常堅定。

當亞伯拉罕在信心裡遵從神的吩咐時，就發

現神的預備。第13節，神早就預備了燔祭的公

羊，神並沒有要亞伯拉罕獻以撒。亞伯拉罕通過

了嚴格的考試，得到神滿滿的賜福。第14節，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取名叫『耶和華以勒』，意

思是耶和華必預備。」思高聖經譯為「上主自會

照料」。「以勒」的原意是「看見」，耶和華若

看見，祂必會看顧。第14b節，「在耶和華的山

上必有預備」，我喜歡從它的原意來了解，「在

耶和華的山上他被看見」。若是亞伯拉罕不願意

聽從「獻以撒」的吩咐，而留在家裡埋怨、跟神

爭論，他就永遠沒有辦法看見神的奇妙，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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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到神的預備。感謝神，亞伯拉罕信得過神，願意出代價實踐神的話，就遇見神的預備。各位，你想

要看見神的作為嗎？假如你想經驗神的預備，你就要憑信心往前走。「信心」不只是消極的「在任何情

況下都相信神」，更是積極的「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守神的命令」。

我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成為我們信心的考驗。今天的經文要求我們，把神擺在第一，其

他的人、事、物在我們心中的地位不能大過神。亞伯拉罕蒙神賜福是因為他聽從神的話。第16節思高聖

經，「因為你為了我，竟連你獨生的兒子也不顧惜。」這種完全的奉獻是神所要的。真正的信仰不只是

相信神會為我安排一切順利，而是先徹底打倒自己、破碎自己的幸福主義，把自己完全臣服在神旨意之

下。我們可以說神其實不是要亞伯拉罕獻以撒，而是要他先把自己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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